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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依法办发〔2023〕4 号

关于报送 2023 年度行政执法人员
年度培训计划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市各执法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行政执法队伍建设，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

务执法力量，全面提升我市行政执法人员综合素质，结合《江苏

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》（苏政发〔2023〕5 号）有关规定，

现就报送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计划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，全

方面提高我市行政执法队伍行政执法能力和业务水平，促进行政

执法规范化、制度化、法治化，确保执法人员会执法、能执法、

敢执法，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全面覆盖、应培尽培。对本部门或本系统的行政执法人员

（包括本年度拟新申领或年度审验的行政执法证件人员，以下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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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行政执法人员）进行全面系统培训，执法辅助人员参照执行。

2.分级负责、重点突出。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由司法行政部门、

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法制科、区镇司法所（或承担法制职能的科室）

分级组织实施。司法行政部门结合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工作，

重点开展公共法律知识、通用执法知识等方面培训；行政执法部

门重点负责本系统、本领域专业法律知识、执法业务知识和行业

执法技能等方面培训；区镇等基层执法单位重点负责执法流程、

执法能力、行政败诉分析与工作改进、风险防控处置能力以及文

明执法等方面培训。

三、培训分工

市级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级行政执法人员公共法律知

识培训和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工作。

市级行政执法部门法制科负责本系统、本领域（含赋权、委

托对象）行政执法人员政治理论、党性教育、业务法律知识、执

法技能等培训和考核工作。

区镇司法所或承担法制职能的科室负责本地区行政执法人

员、行政执法辅助人员业务知识、执法技能、文明规范等培训和

考核工作。

四、培训要求

（一）人员分类培训要求：初次申领行政执法证的人员应当

参加行政执法机关组织的上岗培训和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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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知识培训。已领取行政执法证的人员每人每年应当完成业务

法律知识、执法技能培训和公共法律知识培训。

各行政执法单位和各区镇将执法培训考试经费列入年度预

算予以保障。

（二）培训结果运用：建立健全培训考核闭环管理和结果运

用机制，年度执法培训任务完成情况与部门（区镇）法治政府建

设考核直接挂钩。申请领取行政执法证的人员在完成本办法规定

的培训内容并符合相关学时要求后，方可参加行政执法资格考试。

培训考核不合格或者未达到规定学时和培训要求的行政执法人

员，不予核发行政执法证件。

（三）培训主体责任：市各赋权或委托执法部门应当落实培

训主体责任，根据赋权或委托事项内容，针对不同岗位、不同层

级、不同对象的特点和实际需求，突出重点，因类施训，提高执

法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业务知识和职业技能。

请相关部门和区镇按照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本单位、

本系统年度培训计划。建全工作机制，落实任务分工，确定推进

措施，形成培训成果。各区镇、部门制定好本年度培训计划后，

电子版于 2 月 16 日前报送至司法局备案审查科备案。

行政执法人员由所在单位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执法考核。培

训开展情况和考核结果由各单位按季度报送。12 月 1 日前将年

度培训计划执行情况报送市司法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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